《晋江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收养评估工作的通知》图文解读
    2023年6月15日晋江市民政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收
养评估工作的通知》文件，现将该文件政策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2020年5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从法律上确立了收养评估制度，进一步夯实了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的职责。2020年12月31日民政部印发了《收养评估办法（试行）》，规范收养评估工作，明确统领收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2022年7月9日福建省民政厅印发了《福建省收养评估实施办法》，对评估内容、评估指标等作了细化规定。为进一步规范收养评估工作，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政部关于印发<收养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民发〔2020〕144号）、《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收养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闽民规〔2022〕7号）有关规定，结合晋江实际，晋江市民政局起草了《晋江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收养评估工作的通知》。
二、主要内容
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设立初步筛选程序。收养申请人到收养登记机关提出收养申请意向时，应填写提交《收养申请意向书》《收养申请人情况登记（初步筛选评分）表》。收养登记机关将根据收养申请人数情况启动初步筛选程序，依据初步筛选评分表指标进行初步筛选评分，从高分到低分筛选进行收养评估的申请人。初步筛选得分并列的收养申请人，全部纳入收养评估。
[image: image1.jpg]



明确启动初筛情况。同一被收养人，符合条件的收养申请人未超过5名的，全部纳入收养评估；符合条件的收养申请人5名以上的，进行初步筛选，从高分到低分筛选前5名收养申请人进行收养评估。同一批被收养人（3人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收养申请人比例1:3以内的，全部纳入收养评估；符合条件的收养申请人比例1:3以上的，进行初步筛选，从高分到低分按1:3比例筛选进入收养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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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寄养家庭优先权利。被送养人当前寄养家庭在规定的提交收养申请意向书期限内提出收养申请的，在儿童福利机构确认寄养家庭身份后，经资格初审符合收养有关规定的，不参与初筛评分，直接将其一并纳入收养评估，不占用筛选名额。
明确启动递补情况。确定收养评估对象后，超过5个工作日仍无法联系到收养申请人，或者收养申请人自动放弃评估，造成收养评估对象未达到5名时，在参加初步筛选人员中进行一轮递补，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收养评估对象。
二是补充收养评估指标。在《福建省收养评估实施办法》中《收养申请人评估指标》的基础上增加《收养申请人评估附加分指标》。同一被收养人进入收养评估阶段的收养申请人超过（含）2名时，启动附加分指标评估，收养评估总分为基础指标得分和附加分指标得分之和。按照评估分数，与收养评估合格且得分最高的收养申请人签订《融合期委托监护协议》。收养申请人基础指标得分80分以下，视作不合格，不予办理收养登记。

三是规范融合期特殊情形。同等评估分值下，烈士、因公牺牲人员父母或失独家庭、被收养人寄养家庭的，作为第一顺序优先签订《融合期委托监护协议》。同等评估分值下，非第一顺序类别的收养申请人，无子女的优先有子女的签订《融合期委托监护协议》。除上述情形外，同等评估分值下，与最先提交收养申请意向书的申请人签订《融合期委托监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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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融合期委托监护协议》前，如被收养人年满8周岁以上，应当征得其同意。如被收养人不同意，则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收养申请人，签订《融合期委托监护协议》。
融合期内被收养人或收养申请人提出终止收养程序的，或出现民政部门应终止收养程序的情形时，在收养评估报告尚在有效期内且得分合格的收养申请人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收养申请人进行融合。
三、施行时间
本文件的解释工作由晋江市民政局负责。本文件自2023年6月20日起施行，试行两年，有效期至2025年6月19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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